臺北市100年度教育志工基礎及特殊教育訓練實施計畫
1、 目  的
1、 強化志願服務與社會公益之自發性。
2、 落實志工教育訓練制度，凝聚志工團隊向心力。
3、 建立志工倫理觀念，以達培育社會大眾參與志願服務風氣，志工經驗交流學習之效。
2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   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文山區木柵國民小學、木柵國民小學家長會
3、 研習對象：本局所屬各機關學校尚未取得「志願服務紀錄冊」之志工，名額為150位(額滿為止)，若已具基礎訓練資格，請報名特殊訓練即可。
4、 研習日期
1、 基礎訓練：100年1月11日(星期二)、1月18日（星期二）。上午9時至下午4時20分。
2、 特殊訓練：100年1月12日(星期三) 上午9時至12時。
5、 研習地點：木柵國小音樂廳(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3段191號)
6、 研習課程
1、 基礎訓練課程：
	日期
	時間
	課程名稱
	講師

	1/11

星期二
	08：30-08：50
	報到

	
	08：50-09：00
	教育局馮主任秘書清皇致詞

	
	09：00-11：00
	志願服務內涵
(2小時)
	陳武雄

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名譽理事長

	
	11：10-12：10
	志願服務法規之認
(1小時)
	劉香梅

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秘書長

	
	13：00-14：00
	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
(1小時)
	劉香梅

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秘書長

	
	14：20-16：20
	志願服務發展趨勢
(2小時)
	劉香梅

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秘書長

	1/18

星期二
	09：00-11：00
	志願服務倫理
(2小時)
	陳武雄

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名譽理事長

	
	11：10-12：10
	自我瞭解與自我肯定
(1小時)
	黃金印
木柵國小校長 

	
	13：00-14：00
	保護自己才能服務助人(1小時)
	李漢中
永嘉法律事務所律師

	
	14：10-15：10
	快樂義工就是我
(1小時)
	吳鴻禧

志工團副團長/家長會常務委員

	
	15：20-16：20
	志願服務經驗分享
(1小時)
	王雅晧/黃麗雲

潛能開發資深志工


2、 特殊訓練課程：
	日期
	時間
	課程名稱
	講師

	1/12

星期三
	08：30-09：00
	報到

	
	09：00-12：00
	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

（3小時）
	劉文英 
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教授


7、 報名方式：自即日起至100年1月6日止，以學校(機關)為單位填妥報名表後，傳真(02-29399210)或透過聯絡箱(084)寄送至臺北市木柵國小輔導室，或e-mail：rainforest0928@yahoo.com.tw。洽詢電話：木柵國小輔導室李威霖老師，02-29391234轉21。
8、 研習證書及時數：凡全程參與研習課程者，依規定核發研習證書；參與部分課程者，核發研習時數證明。研習證書於課程結束後發送至各志工運用服務單位，志工可持研習證書(基礎訓練和特殊訓練)，向服務單位申請「志願服務紀錄冊」。
9、 其他
1、 志工於報到時請繳交1吋照片2張(背後註明服務單位名稱及姓名)。
2、 參與研習課程者，由承辦單位提供午餐，為響應環保，請自行攜帶水杯。
10、 本計畫經本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臺北市100年度教育志工基礎及特殊教育訓練報名表

學校(機關)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
	編號
	志工姓名
	身分證字號
	出生年月日
	聯絡電話
	參與場次

	1
	
	
	
	連絡電話：

手機：
	□基礎訓練

□特殊訓練

	2
	
	
	
	連絡電話：

手機：
	□基礎訓練

□特殊訓練

	3
	
	
	
	連絡電話：

手機：
	□基礎訓練

□特殊訓練

	4
	
	
	
	連絡電話：

手機：
	□基礎訓練

□特殊訓練

	5
	
	
	
	連絡電話：

手機：
	□基礎訓練

□特殊訓練

	6
	
	
	
	連絡電話：

手機：
	□基礎訓練

□特殊訓練

	7
	
	
	
	連絡電話：

手機：
	□基礎訓練

□特殊訓練

	8
	
	
	
	連絡電話：

手機：
	□基礎訓練

□特殊訓練

	9
	
	
	
	連絡電話：

手機：
	□基礎訓練

□特殊訓練

	10
	
	
	
	連絡電話：

手機：
	□基礎訓練

□特殊訓練

	11
	
	
	
	連絡電話：

手機：
	□基礎訓練

□特殊訓練

	12
	
	
	
	連絡電話：

手機：
	□基礎訓練

□特殊訓練


(表格不足請自行延伸)
承辦(核章)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(核章)               學校機關首長(核章)
